尉氏县统计局行政检查计划

一、检查目标
以保障统计数据质量为核心，严格依据统计法律法规及河南省涉企行政检查相关规定，通过规范、精准的行政检查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行为。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，实现“监管精准有效、服务主动到位”，助力优化县域营商环境。
二、检查依据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
2. 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（国家统计局令第21号）
3. 《河南省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》
4. 国家及河南省统计调查制度相关规定
三、检查对象与范围
（一）检查对象
1. 重点监管对象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、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、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。
2. 一般监管对象：其他纳入国家统计调查范围的企业法人单位。
3. 特殊情形对象：数据波动异常、投诉举报涉及、转办交办指定的企业，不受年度检查频次限制。
（二）检查范围
覆盖尉氏县行政区域内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，兼顾不同行业、规模及区域分布，确保检查的代表性与公正性。
四、检查内容
1. 企业负责人及统计人员遵守统计法律法规、履行统计职责情况。
2. 统计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的建立与保管规范性，数据来源的真实性与完整性。
3. 各类统计报表（如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等）的填报及时性、准确性，是否存在虚报、瞒报、拒报等行为。
4. 企业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责任制情况。
5. 以往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。
五、检查方式与频次
（一）检查方式
1. “双随机”抽查：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开展常规检查，采用摇号等公开方式确定名单并严格保密。
2. 分类检查：对重点监管对象以现场检查为主，查阅资料、询问核实；对一般监管对象优先采用视频连线等非现场检查方式，减少入企干扰。
3. 联合检查：配合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开展联合抽查，避免重复检查。
4. 平台备案：入企检查前通过河南省营商环境“扫码入企”平台报备，检查时扫码备案检查情况。
（二）检查频次
1. 重点监管对象年度检查频次不超过1次，每季度按25%比例推进，确保年度全覆盖。
2. 一般监管对象年度抽查比例不低于30%，单次检查后1年内不再重复检查。

3. 特殊情形对象根据线索核查需要即时开展检查，不计入年度常规频次。
六、检查程序
1. 计划审批：检查计划经承办机构拟定后，报局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审批，批量检查附详细企业清单。
2. 通知送达：实施检查前3个工作日出具《行政检查通知书》，明确依据、时间、内容及需提供材料，紧急情况可口头通知并补办手续。
3. 现场实施：执法人员不少于2人，出示统计执法证，同步开展音像记录，制作《行政检查情况记录表》等文书，由企业现场负责人核对签字。
4. 结果处理：检查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录入监管信息库，发现违法线索按程序立案查处，轻微问题责令整改并指导规范。
5. 信息公开：抽查情况及处理结果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七、工作要求
1. 规范执法：严格执行涉企行政检查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，严禁以调研、服务名义变相检查，不得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强制到场。
2. 执法留痕：全过程制作规范文书，确保检查记录可追溯，案卷归档符合《河南省行政执法案卷立卷规范》。
3. 保密义务：对检查中知悉的企业商业秘密、数据信息严格保密，泄露者依规追责。
4. 服务并重：同步开展统计法规宣传，梳理违法风险点指导企业防范，落实不予处罚等“四张清单”制度。
八、保障措施
1. 队伍建设：组建执法人员名录库，确保人员持统计执法证上岗，定期开展法规与技能培训。
2. 责任落实：建立执法责任制，对违规检查、失职失责人员严肃问责。
3. 监督举报：公布举报电话（0371-22771234）、邮箱（tjj1244@163.com），受理企业投诉并限期反馈。
九、附则
本计划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尉氏县统计局执法监督检查机构负责解释。检查实施中的文书使用参照《河南省行政检查文书格式范本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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